
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　函

地址：333桃園市龜山區長庚里長庚醫護新
村127號7樓之2

承辦人：余幸宜
電話：0928-608-638
Email：17771938s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
發文字號：115學護字第005號字第11504270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 本會「學校護理人員專業能力認證辦法」乙份，敬請
轉知所屬學校，踴躍參與，詳如附件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會為確保學校護理之健康照護品質，並深化學校護理之
專科化，特修定「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學校護理人
員專業能力認證辦法」，業已公布於本會網站，自即日起
生效。

二、115年度欲申請學校護理人員專業能力認證者，請依據新辦
法辦理認證事宜，並於民國115年8月01到9月30日將所需之
證 件 資 料 電 子 檔 連 同 繳 款 單 據 掃 描 檔 ， 寄 至
17771938s@acshn.org.tw

正本：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
臺北教育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
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東吳大學、中國
文化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大同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康寧
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中華學校財團法
人中華科技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
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、台神
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中原大學、
長庚大學、元智大學、開南大學、龍華科技大學、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
大學、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、南
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、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
校、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廣亞學
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、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崇右
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、大華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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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、國立空中大學、
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、華梵大
學、真理大學、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、明志科技大學、聖約翰科技
大學、景文科技大學、東南科技大學、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、華夏
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、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、宏國學校財團
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亞東學校
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、黎明技術學院、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、臺北基督學
院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、玄
奘大學、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
大學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東海
大學、逢甲大學、靜宜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亞洲大學、朝陽
科技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中臺科技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修
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
彰化師範大學、大葉大學、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、建國科技大學、國立
暨南國際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一貫道崇德學院、唯心聖教學院、國立中正大
學、南華大學、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
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國立高
雄科技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、義守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
輔英科技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台鋼科技大學、文藻學校財
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
嘉義大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
法人美和科技大學、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
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長榮大學、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
人台灣首府大學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
臺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、台南家專學校
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敏惠醫護管
理專科學校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、國立宜蘭大學、佛光大學、聖母
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、國立澎
湖科技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、德育學校財
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

副本：本會秘書組

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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